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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

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安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朱飞亚保证年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闫道坤 

电话 0373-2515871 

传真 0373-2515871 

电子邮箱 xxlq@lefilter.com 

公司网址 www.lefilter.com 

联系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过滤产业园 B1 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28,598,513.84 90,374,462.37 42.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823,627.34 51,593,760.98 35.3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32 2.46 34.9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5.70% 42.9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5.70% 42.91%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44,168,930.27 106,689,784.56 35.1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29,866.36 17,479,882.92 40.3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879,610.35 15,048,088.3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94,330.64 9,324,259.32 99.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40.76% 41.3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38.02% 35.5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7 0.90 30.00%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5,220,599 24.86% 0 5,220,599 24.8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009,598 14.33% 0 3,009,598 14.33% 

      董事、监事、高管 2,197,050 10.46% -110,700 2,086,350 9.93% 

      核心员工   0.0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5,779,401 75.14% 0 15,779,401 75.1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028,800 42.99% 0 9,028,800 42.99% 

      董事、监事、高管 6,750,601 32.15% -337,500 6,413,101 30.54% 

      核心员工   0.00% 0   0.00% 

     总股本 21,000,000.00 - 0 21,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安琪 12,038,398 0 12,038,398 57.33% 9,028,800 3,009,598 

2 郑万江 2,949,150 0 2,949,150 14.04% 2,250,000 699,150 

3 闫道坤 2,250,801 0 2,250,801 10.72% 1,688,101 562,700 

4 徐长松 2,250,000 0 2,250,000 10.71% 1,687,500 562,500 

5 王飞 450,000 0 450,000 2.14% 337,500 112,500 

6 翟芳芳 449,500 0 449,500 2.14% 337,500 112,000 

7 张静 150,000 0 150,000 0.71% 112,500 37,500 

8 杨博远 225,000 0 225,000 1.07% 168,750 56,250 

9 井海珍 223,200 0 223,200 1.06% 168,750 54,450 

10 李继山 7,700 -800 6,900 0.03% 0 6,900 

合计 20,993,749 -800 20,992,949 99.97% 15,779,401 5,213,548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2021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解

释 15 号”），其中“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

销售的会计处理”（以下简称“试运行销售的会计处理规定”）和“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15 号，执行解释 15 号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2022 年 12 月 13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 31 号，以下

简称“解释 16 号”），解释 16 号三个事项的会计处理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

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本公司本年度提前施行该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

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

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16 号，执行解释 16 号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无。 

3、会计差错更正情况：无。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